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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贯彻婚姻法运动考察
①

张 海

摘 要: 1950 年 5 月随着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的颁布，湖南省掀起了大规模的贯彻婚姻法运动。这场运动大致

经历了四个阶段: 宣传与贯彻实施的初始阶段、婚姻法执行情况大检查阶段、贯彻婚姻法运动月阶段和经常贯彻婚姻

法阶段。通过贯彻婚姻法运动，推动了湖南婚姻家庭制度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激发了妇女参与湖南经济和政治建设

的积极性，提高了社会民众对新政权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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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中国社会开启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新征程，婚姻制度的革故鼎新是这

一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1950 年 5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实施，拉开了全国范围婚姻法运动

的帷幕。目前学术界对婚姻法运动的研究成果颇丰，就研究路径而言，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关于全国贯彻婚姻

法运动的宏观研究①，另一类是以区域、省、城市为中心的微观或个案研究②。就研究内容与对象而言，主要也

有两类，一类是关于婚姻法运动的综合性研究，另一类是关于婚姻法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及原因研究③。上述

研究从不同视角研究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婚姻法运动，有助于深化人们对婚姻法运动的背景、过程、政策措

施、意义，以及出现的问题等的认识和理解。然而这些研究仍存在宏观与微观结合不够，整体研究与问题研究

结合不够，尤其是结合婚姻法运动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习俗、历史等因素，考察分析婚姻法运动中人

们婚姻家庭观念的变化与冲突、出现的问题、原因等方面，研究得还不够深入。鉴于此，本文主要根据湖南省

馆藏档案、地方志等资料，结合湖南当地的历史人文、社会习俗等，全面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贯彻婚姻

法运动的背景、历史过程及成效，以期有助于该问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

近代以来，湖南传统婚姻制度不断受到冲击，以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派，通过兴学堂、开学会、办报刊、
倡导不缠足运动等，极大宣传了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等妇女解放的思想主张，促进了妇女解放和觉醒，开化

了湖南风气，使湖南一改过去闭塞保守的风气，成为维新时期“全国最富有朝气的一省”［1］。五四运动开

启了妇女运动的新纪元，毛泽东围绕“赵五贞事件”，在长沙《大公报》连续发表 9 篇文章，猛烈抨击封建婚

姻制度，展开了一场婚姻问题的大讨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苏区均颁布了一些有关婚姻家庭的条

例、法令、法规，倡导男女平等、婚姻自由，领导妇女解放运动。但由于“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

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2］，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传统婚姻制度并未

得到根本改造，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的婚姻状况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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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模式。包办买卖和婚姻论财是这种婚姻模式的重要特

征，如湘潭市十六总肖万泰夫妇封建思想浓厚，其在女儿肖蒲辉小学毕业后，说“妹子读了书，是别人家

的”，就把她留在家里，并把她许配给陈宝贤的儿子陈迪贤。但是肖蒲辉早已爱上了对门九凤绸庄的店员

夏龙生，坚决不肯和陈家订婚，甚至准备上吊自杀，最终仍被父母包办与陈迪贤结了婚［3］。与包办婚姻相

联系的买卖婚姻现象也大量存在，如会同县“婚姻亦有捉卖之风，其被捉女子，多为再醮妇。及恶辣之女，

辄由其亲属，或无甚关系之人，预为择配，以买卖式之行为，讲定价格，然后以计诱，或威迫，将被卖者设法

捉弄，在山深林密中，人钱两交，即成夫妇”［4］。包办买卖婚姻加剧了婚姻论财现象，甚至导致倾家荡产，如

村民袁生智说:“我讨这个姑娘时，她家要了衣服，又要金耳环，给了谷子，又还说鱼肉少了，后来看到俺这

个家穷没有东西要了才不要了，开头几年为着讨姑娘搞空了，两口子常为这个吵架，好不容易花了好多钱

讨个姑娘还是没有快乐的日子过。”［5］正是由于“此种包办婚姻，因媒妁图取谢金，以致男女不能相当，事

后发生离婚者，所在多有”［4］，包办买卖成为不幸婚姻的根源。
二是早婚、童养媳等婚姻陋习现象严重。湖南各地尤其是封建思想浓厚的地区普遍存在童养媳，如在

湘阴县，一般小孩不过几岁，父母就替他们找童养媳，等小孩长到上十岁就结婚，文家乡第五保前背岭蒋福

廷的儿子丁儿，就是这样［6］。凤凰县在土改后还保留着养童养媳的陋习，某农协小组 40 户人家中，就有 6
家带了童养媳［7］。童养媳的陋习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早婚的风气。据会同几个典型组调查: 贫雇农童养

媳共 12 人中，二十岁到十一岁结婚 2 人，五岁结婚 2 人，七岁结婚 3 人，九岁结婚 3 人，十岁结婚 1 人［8］。
湖南望城县第七区川塘乡一个农业社 17 户中，就有童养媳 6 个，早婚 7 个，女社员赵克敏出生 3 天就送到

赵家做了等郎媳［9］。此外，土改后贫雇农翻了身，为增加劳动力，许多人想早娶妻生子，这也是早婚现象存

在的重要原因。如汉寿三区橘林乡大严村贫农钱兴基，他的儿子钱吉福才满 13 岁，娶了一个 18 岁的媳

妇，乡长劝他说:“不合法，不行”，他说:“我今年翻了身，早点收媳妇，好早添孙，现在又多一个人做事，这

几多好!”［10］

三是家庭关系不和睦，婚姻纠纷案件剧增。新中国建立后，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受到法律保护，随着土

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的进行，广大妇女的思想觉悟逐步提高，她们开始反抗传统婚姻制度，这促使婚姻

纠纷案件剧增。据湖南省人民法院统计，自 1950 年 4 月起至 10 月，全省共收到婚姻案件 5 843 起，各月份

案件是逐月上升的，其中 4 月 175 件，5 月 203 件，6 月 473 件，7 月 1 050 件，8 月 1 266 件，9 月 1 302 件，10
月 1 374 件; 并且婚姻案件在各月全部民事案件中占第一位为多数，就 8、9、10 三个月来说，8 月份 1 266 件

婚姻案占全部民事案件( 2 620 件) 的 48%; 9 月份 1 320 件婚姻案件占全部民事案件( 2 202 件) 的 59%; 10
月份 1 374 件婚姻案件占全部民事案件( 2 571 件) 的 53%; 所有婚姻案件中以离婚案为多，占 80．5%，而离

婚又以妇女提出占绝大多数［11］。离婚原因大多为女方不堪忍受家庭虐待、包办婚姻和男方重婚等。如零

陵县自 1950 年 5 月至 1950 年底，处理了 540 件离婚案件，童养媳提出离婚的占 72%，包办婚姻离婚的占

95%［12］。长沙市妇联 1950 年 6 月到 8 月共调解了婚姻案件 125 件，其中女方因不堪虐待或重婚、童养媳

问题，而提出离婚的占 45%，男方因另有新欢、恶意或轻率遗弃而提出离婚的占 33%，双方自愿离婚占

10%，夫妇不和、婆婆虐待请求调解者 11%［13］。
四是妇女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由于受封建传统思想影响，社会上普遍存在着“自由恋爱，伤风败俗，

把男女接近、男女相爱看成搞破鞋，认为女人不正派”［14］的思想观念，许多干部群众对妇女的婚姻自由进

行压制和干涉，对因不满婚姻包办而要求离婚的妇女很看不惯，十之九是不准或思想上歧视，如益阳二区

有两个妇女因不满意自己的婚姻，而爱上了别人，要求离婚，区干部一致认为这会带坏风气，一定不行; 即

使批准离婚，也不准同爱上的那个男的结婚，怕引起舆论( 哗然) ［15］。有的地方虽然批准离婚，但对妇女离

婚带产和生活费问题百般限制，如新化县一个寡妇要求再嫁，乡干部说:“你要出嫁，男方要先经我们看过，

否则不许嫁，要嫁就不许带土改时分得的土地。”［16］隆回县一区两山乡土改后五个妇女离婚，法院判决给

了女方的应得财产，但乡干部坚决不肯执行，还批评法院没有“阶级立场”，没有“贫雇农观点”，区妇联的

干部还写信质问法院［17］。有的地方甚至要求离婚妇女赔偿男方损失费，如郴县 1950 年到 1951 年法院判

离婚时，还要求妇女出安慰费、生活费或补助费［18］。这些做法严重损害了妇女的合法权益，许多妇女因担

心离婚后的生活无保障而放弃离婚，即使少数妇女离婚也往往陷入生活困境，如南县三个妇女离婚后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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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无着，被迫当了娼妓［19］。
五是因婚姻问题导致妇女自杀、被杀事件多有发生。在传统婚姻制下，妇女的婚姻自由受到家庭关、

干部关和父母关“三关”的限制，致使妇女自杀、被杀事件频发。有的妇女因婚姻不自由而自杀，如宁远县

“嫁女勿使女知，有不愿嫁者，往往悬梁服毒，此事由女子盛传……于是婚期一至，相约而死者踵相接”［4］。
邵阳县七区粟团毛等 5 个妇女因婚姻不获自由，相约集体投塘溺水自杀，结果死了 3 个［11］。有的妇女因

受到婆婆和丈夫的虐待而发生命案，还有的妇女因要求离婚故受到丈夫和婆婆更重的虐待而发生命案。
据长沙专区 8 个县不完全统计，1950 年 5 月至 8 月妇女被迫害致死就有 99 人［20］，衡阳 1950 年 5 月至 10
月妇女被残害致死的有 65 人［21］。从妇女死亡数字上看，数量是惊人的，究其原因几乎都是由于婚姻问

题，以衡阳 93 件妇女自杀、被杀案件为例，其中被虐待、被打死或毒死 45 件，干部干涉婚姻造成命案 6 件，

婚外性行为造成命案 13 件，与丈夫争吵而死亡 5 件，与妯娌叔侄关系不好而自杀、被杀 8 件，被强奸而自

杀 4 件，其他原因 12 件［22］。这些数字表明，妇女自杀、被杀的原因大都是婚姻问题，尤其以家庭关系不和

和受虐待为主要原因，虽然也有干部干涉和婚外性行为引起的命案，但其根源仍是因对旧婚姻不满，仍属

于婚姻问题导致的自杀、被杀事件。
揆诸事实，新中国成立初期，传统婚姻制度和观念并没有随着旧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的瓦解而消

亡，相反它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这致使婚姻案件和妇女命案不断发生。旧婚姻制度“不但成了家庭痛苦的

一种根源，而且成了社会生活的一条锁链; 它真正成了新生的社会肌体上已经衰败的细胞，阻碍着新社会

健全有力的发展”［23］。因此，改革旧婚姻制度是解放妇女、使其脱离痛苦深渊的需要，更是打碎旧社会锁

链、推动新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

二

1950 年 5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颁布实施，揭开了旨在废除旧婚姻制度、确立新婚姻制

度的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的帷幕。由于肃清遗留在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思想意识是一个长期的思想改造过

程，并且这一过程充满了新旧婚姻制度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婚姻法的贯彻实施必然要经历一段艰难曲折的

过程。湖南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宣传与贯彻实施的初始阶段、婚姻法执行情况大

检查阶段、贯彻婚姻法运动月阶段和经常贯彻婚姻法阶段。
1．宣传与贯彻实施的初始阶段( 1950 年 5 月—1951 年 9 月)

1950 年 6 月和 11 月，湖南省政府先后两次发出贯彻婚姻法的指示，要求“新婚姻法的贯彻执行，必须

首先加强干部本身对婚姻法的学习，清除思想上的封建残余意识，打破男尊女卑的观点，以及加强对广大

人民反封建的宣传教育工作。县区领导干部应掌握婚姻法基本精神，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利用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农代会及各种群众性的会议进行宣传，以提高人民觉悟，宣传中应抓住实际例子、好坏典型，由具

体问题的处理提高到对政策原则的认识”［24］。在省委和省政府的领导和指示下，全省各地迅速开展了贯

彻婚姻法运动工作。首先，组织干部认真学习婚姻法，解决干部思想问题。如怀化县有关部门组织干部进

行学习，了解了婚姻法的基本精神，少数已结婚干部存在的还想再讨老婆和认为男女双方结婚与父母关系

极大、父母必须在场等错误思想，经过学习后都打消了［25］。其次，开展婚姻法的宣传工作，加强对人民的

宣传教育。湖南省各地各部门利用文艺创作、翻印与出版婚姻法读物、识字班、报告会、大小会议等各种方

式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婚姻法宣传活动，如湖南省文联根据农村实际情况和群众爱好创作了新弹词、花鼓

戏、民歌、皮影戏等，并出版了 34 种通俗文艺读物，发行 70 万册，这种通俗读物因都是关于农民最关心和

最实际的问题，加之本子小、字体大、便于携带、价钱低，适合农民购买力，所以非常受群众欢迎［26］。最后，

司法部门依据《婚姻法》积极处理婚姻案件，给人民的婚姻自由以法律支持。据统计，1950 年一审民事案

件 18 405 件，其中婚姻案件 9 292 件，而离婚案件又占大多数，为 78．50%; 1951 年一审民事案件36 254件，

其中婚姻案件 26 380 件，离婚案件同样占大多数，为 87．20%［27］。同时各级法院利用典型案件向群众开展

婚姻法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如攸县人民法院于 1950 年 6 月 13 日举行公审大会，到会群众五千余人，公审

虐杀妇女的夏培芬和朱扬秀的罪行，并判决死刑［28］。通过这一阶段婚姻法的学习宣传，扩大了影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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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群众，如武冈县新陵街李玉姑说:“以前我女儿要和一个姓杨的结婚，我不准，现在晓得婚姻法，大事要由

女儿自己作主，以后不敢再强迫女儿了。”［16］但是由于封建思想残余仍很严重，广大干部群众对婚姻法存

在许多误解、怀疑甚至是抵制情绪，以致“婚姻法没有下乡”，如永顺专区仅提出在干部中展开学习讨论，

而没有注意在农村中深入贯彻及向广大妇女宣传［29］。因而婚姻法在广大农村地区并没有得到全面和正

确的贯彻，旧婚姻制度和习俗仍发挥着作用。
2．婚姻法执行情况大检查阶段( 1951 年 9 月—1952 年 11 月)

婚姻法的贯彻实施极大促使了新旧两种婚姻制度的剧烈斗争，妇女因婚姻问题自杀、被杀事件频发就

是这一斗争的集中体现。据衡阳专区从 1950 年 5 月到 1951 年 9 月全区不完全统计，被杀害和迫害致死

的妇女共 188 个，其中仅衡阳一个县就 80 多个，耒阳 1951 年 8、9 两个月就死了 22 个妇女［30］。妇女因婚

姻死亡事件频发引起社会强烈反响，有的妇女气愤地说:“恶霸地主处死刑还要按手续办，不能随便打死，

妇女的性命还不如恶霸地主!”［31］以此为契机，1951 年 10 月 27 日湖南省政府发布《关于认真检查与坚决

贯彻婚姻法的指示》，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应继续抓紧及时处理迫害与惨杀妇女的案件，组织群众参加公

审大会，对已处理虐杀妇女的案件，应进行一次检查，如发现重罪轻判或有新事实新证据合于再审条件的，

应由原法院进行再审，以便扩大影响，伸张法纪，教育群众”［32］。由此湖南省贯彻婚姻法运动进入了婚姻

法执行情况大检查阶段。
这一阶段采取的主要形式是组织检查组深入各地进行检查。湖南省组织了由司法、民政、妇联、青年

团等九个单位组成的四个婚姻法执行情况检查组，分赴长沙、常德、沅陵、永顺专区进行重点检查，检查了

11 个县、2 个市、18 个区、85 个乡镇，参加了 5 次公审大会，13 次就地审判处理婚姻案件，参加群众会和干

部会 82 次，召开过 63 次婚姻法宣传会，发放宣传品 19 种共计 1 万份［33］。全省各地也纷纷组织了由各单

位组成的检查组，深入到区乡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如衡阳市妇联与党委宣传部、市协商委员会等八个单

位成立贯彻婚姻法宣传检查委员会，选择重点检查白沙乡。衡阳市妇联抽调三个干部与市法院、民政科组

成检查组分别以三、五、六区为重点进行工作［34］。各检查组到达地方后，通过帮助解决处理婚姻问题及案

件的方式开展工作，向群众和干部宣传婚姻法。
抓住典型案件，召开公审大会，是这一阶段各地法院宣传贯彻婚姻法采取的主要形式。公审大会的步

骤一般是: 在公审大会召开前配合有关单位调查情况，收集群众反映，针对群众思想情况进行有针对性地

宣传酝酿工作; 在举行公审大会过程中，发动被害妇女进行控诉，结合宣传婚姻法; 在公审大会后以具体事

实继续进行宣传教育。事实证明，这一作法是进行婚姻法宣传教育的最有效方式之一，有效震慑了违法群

众，减少了虐待妇女的现象，如“长沙市在公审刘荣贵虐待妻子案以前，1950 年婚姻法颁布到 1951 年 10 月

平均每月收到虐待案 6 件，公审以后到 1952 年 5 月平均每月收到虐待案 3 件，虐待案件减少一半”［35］。
3．贯彻婚姻法运动月阶段( 1952 年 12 月—1953 年 3 月)

1951 年 9 月开展的大规模检査婚姻法执行情况运动，由于“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而被搁置，各种婚姻

案件尤其妇女自杀、被杀数量又急剧上升。同时，1952 年底，经过三年的恢复与发展，我国即将开展有计划的

大规模经济建设，这两种因素促使党和政府决定把 1953 年 3 月作为“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在全国范围

内( 少数民族地区和尚未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除外) ，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宣传婚姻法和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

的群众运动，根本摧毁包办强迫、男尊女卑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 树立男女权利平等、婚姻自由的新民主主义

婚姻制度，从而建立民主和睦、团结生产的新式家庭，以增强国家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力量。”［36］

1952 年 12 月 27 日，湖南省成立了“湖南省贯彻婚姻法委员会”，要求各级党委组织贯彻婚姻法运动，

在这个委员会下，以人民监察、法院、政法、民政、群团及吸收有关部门干部参加成立办事机构，作为协助党

委领导运动的助手。随后各专署、县、区相继成立了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负责本地区贯彻

婚姻法的日常工作。如湘潭专区规定:“1 月 20 日以前成立专区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市、县婚姻法运

动委员会于 1 月底以前成立，区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于 2 月 15 日以前成立，乡贯彻婚姻法运动委员会

于 2 月底以前成立。委员会得由党委、政府、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法院、民政科、妇联、工会、青委等各

单位负责人组成之。”［37］

经过前期的各项准备，1953 年 3 月到 4 月初，湖南全省开展了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宣传贯彻婚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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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月运动。首先，组织强有力的宣传力量和队伍。为“把各方面力量组织起来，形成一支千军万马的宣

传队伍”［38］，各级政府充分利用新湖南报、各地小报、通俗读物、电影队、农村剧团和文工团、幻灯队、电台、
广播、黑板报、话剧、花鼓戏、弹词等各种宣传力量进行宣传。同时以乡为单位，组织党团员、宣传员、组长

以上干部进行学习，组织起一支庞大的宣传队伍，如湘潭市河东区经过学习，组织起包括工作组干部 27
人、报告员 18 人、宣传员 125 人、基层干部 35 人、积极分子 156 人，共计 361 人的宣传队伍，在宣传中起着

重要的作用［39］。其次，开展广泛的群众宣传。宣传员分地区包干展开普遍宣传，让政策与群众见面，如湘

潭县“以小组会或以屋场为主召开小型的座谈会进行讨论，以讲解为主，层层训练，层层交代，分片包干做

到家喻户晓，使人人懂得要执行婚姻法，婚姻法好，并结合调解问题，使男女老少受到教育”［40］。最后，召

开家庭民主会议。通过算细账说明家庭不和对生产的影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析不团结的原因，帮

助家庭不和的旧家庭转变为民主和睦、团结生产的新家庭，如湘潭县一区河东乡罗少华婆媳关系不好，夫

妻感情也恶化起来，一家人分居三处已经八年了，通过开家庭会算分居后人力少、生产受损失的细账，各人

都受感动，互相作了检讨，一家人团结合居［41］。
4．经常贯彻婚姻法阶段( 1953 年 4 月以后)

根据中南贯彻婚姻法办公室“运动时间不宜拖得太长，一般地在 3 月底结束，如发动较迟的，至迟不能

超过 4 月初旬，以免影响群众生产”［42］的指示与要求，4 月初，全省各地宣传贯彻婚姻法月运动基本结束。
之后按照中央“各级党委应在这次运动的基础上及时将贯彻婚姻法的工作转入经常化”［42］的指示要求，全

省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转入经常贯彻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做法是: 首先，结合生产等中心工作宣传贯彻

婚姻法。在互助合作运动中，通过宣传男女平等、家庭和睦来说明婚姻法对于互助合作运动和生产的意

义，鼓励妇女参加生产，促进家庭和睦。如衡南县六区黄人嘴社女社员胡玉梅说:“我过去是只鸡婆，坐在

鸡窝里，饭搞迟了，也要受男人的骂，经常被骂是‘种谷’的。我今年参加了互助组，进了些工分，他有事就

和我商量了，也不吵架了。”［43］其次，通过冬学、民校或文艺演出宣传婚姻法。各地根据当地具体情况运用

各种形式宣传婚姻法，一般是“在婚姻自主基本上实现了的地区，着重宣传新的民主和睦家庭和模范夫妻，

宣传他们幸福美满的生活和在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在婚姻自主尚未实现的地区，则应

宣传婚姻自主和男女平等家庭民主的好处，继续批判封建婚姻制度的害处”［44］。最后，通过检查婚姻案件

审判情况宣传贯彻婚姻法。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1956 年 6 月抽查了衡山、新化、醴陵三个县人民法院

与湘潭、邵阳、衡阳三个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婚姻案件共 160 件，其中 134 件案件基本是遵照婚姻法的精

神作出了正确的处理，占总数的 83．7%。但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如“草率离婚”问题、未能全面贯彻执行各

项审判制度问题等［45］。通过对各级人民法院婚姻案件审判工作的检查，有利于加强和推动司法干部学习

婚姻法规和政策，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知识能力; 有利于在人民群众中进行社会主义婚姻、家庭、道德

观念的教育，从而达到宣传贯彻婚姻法的目的。

三

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湖南省的婚姻制度实现了根本变革，婚姻问题上的封建思

想受到揭露、批判和打击，新的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初步建立，整个社会生活和精神面貌也随之发生改变。
1．推动了湖南婚姻家庭制度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

经过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广大民众对婚姻法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传统婚姻旧家庭制度开始向现代

家庭制度过渡，主要表现在: 第一，婚姻登记制度的建立和健全。随着婚姻法运动和婚姻登记工作的展开，

办理婚姻登记的数量逐步增多，据衡阳市统计，1950 年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夫妻仅 148 对，1952 年增加到

1 344 对，1953 年增加到 2 547 对，比 1950 年增加 16．2 倍，比 1952 年增加 90%［46］。离婚登记数量亦是同

样情况，据 1952 年统计，全省经婚姻登记机关准予登记离婚的有 10 597 对，比 1950 年增加 6．21 倍，比

1951 年增加 1．16 倍［46］。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后，随着《婚姻法》普遍深入人心，人们觉悟的提高，以及婚姻

登记制度的完善，婚姻登记的数量和符合婚姻法登记的比例显著提高。1955 年全省申请结婚登记的共有

88 792 对，准予登记结婚的 80 335 对，占申请登记对数的 90. 48%［47］; 1956 年全省申请结婚登记的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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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747对，准予登记结婚的 84 909 对，占申请登记对数的 91. 55%［48］。第二，废除包办买卖等婚姻陋习，实

现婚姻自由和自主。据统计，1956 年全省申请登记结婚的共有 92 747 对，未准登记结婚的 7 838 对，其中

包办强迫的 1 678 对，不够婚龄的 4 733 对［48］; 1959 年全省 62 个县市统计，当年申请结婚登记的男女共有

118 442 对，不准登记结婚的 7 787 对，其中包办强迫婚姻 860 对，不够法定婚龄的 5 330 对［46］。从上述数

据可知，在 1956 年和 1959 年这两年里，包办强迫占申请登记结婚的比例分别为 1. 80%、0．73%; 早婚占比

分别为 5．10%、4．50%。很明显，符合婚姻法的婚姻比例逐年上升，包办强迫、早婚则呈下降趋势。随着贯

彻婚姻法运动的深入，尤其在婚姻法运动开展得好的地方，自由结婚已占主导地位，如望城县第七区川塘

乡是全县全区第一类乡，12 对结婚的夫妻中有 11 对是自由恋爱，只 1 对是媒人哄骗女方轻率结婚的［9］。
第三，建立起民主和睦新式家庭关系。川塘农业社共有 17 户社员家庭，除 1 户单身汉外，其他 16 户家庭

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家庭能做到男女平等，和睦团结，且能让家庭利益服从国家利益，这类家庭有 4 户，

占总数的 25%; 第二类家庭基本和睦，妇女也参加生产和少数社会活动，但或多或少还有些夫权思想和封

建残余，这类家庭有 11 户，占总数的 68．75%; 第三类家庭是家庭不和睦，还有打骂妇女的情况，这类家庭 1
户，占 6. 25%［9］。这一状况表明婚姻法运动后湖南家庭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
的状况，即和睦家庭与不和睦家庭都占少数，基本和睦家庭占大多数。虽然还有打骂虐待妇女的现象，但

数量很少，这一点还可以从妇女因受虐待而离婚的数量上得到印证，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后，因受虐待而离

婚的数量显著减少，据湖南省民政部门统计: 1955 年准予登记离婚 15 888 件，其中因一方受虐而离婚的

1 996件，占离婚总数的 12．56%［47］; 1956 年准予登记离婚 16 110 件，其中因一方受虐而离婚的 1 519 件，占

离婚总数的 9．43%［48］。
2．激发了妇女参与湖南经济和政治建设的积极性

新中国成立前，湖南社会上普遍存在歧视妇女劳动的观念，认为“女人家就是喂猪打狗抱娃娃，女人家

能做什么事情”［49］，如平江寡妇毛秋大嫂下田生产，被人耻笑为“赤脚婆”，地主骂她:“臭脚婆踏坏了我的

田不长禾，女人插禾遭雷打。”［50］新中国成立后，《婚姻法》中“夫妻双方均有选择职业、参加工作和参加社

会活动的自由”的规定，为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提供了法律保障。随着婚姻法运动的开展，人们

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改变了过去歧视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错误思想，如邵东一区桎木乡邓爱华解放前

自己进城买大粪，一路上人们看笑话说: “快看啊，女人担担，臭屁郎当”，羞得她不敢抬头，以后一直不敢

去挑大粪，情愿少吃饭雇人去挑; 但解放后邓爱华到区里开会，顺路买了一担粪挑回家，群众还称赞“这个

妇女真能干，和男子汉一样行”［51］。随着社会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妇女开始走出家门，参加劳动生产，

根据衡山等地 49 个乡的调查，解放前妇女参加农业劳动的为 293 人，1950 年到 1951 年有 6 756 人，1952
年增至 13 837 人，比 1951 年增加 50%，比解放前增加 97．90%［52］。妇女积极参加各项生产劳动，由家庭生

产走向了田间生产，从轻劳动逐渐学会了主要劳动，据 1952 年不完全统计，24 个县有 1 612 016 个妇女参

加捉虫; 592 个乡有 66 891 个妇女参加抗旱; 20 个县就有 1 276 354 个妇女参加积肥［53］。
婚姻法运动也提高了妇女的政治思想觉悟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意识，1954 年湖南省 90%以上的女公民

参加了普选，全省各县、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当选的女代表共有 3 913 人，占 15%; 第一届省人民代表大

会当选的女代表 36 人，占 6．50%; 湖南省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当选的女代表有 9 人［54］。越来越

多的妇女担任各级干部，参与各种社会事务的管理和决策，据湘潭、望城、浏阳、湘阴、宁乡、茶陵等九个县

的统计，现有女正乡长 143 个，据浏阳、望城、宁乡等七个县的统计有女副乡长 591 人。全区各乡均有二至

四个女人民代表，浏阳 316 个乡有 1 572 个女乡人民代表，浏阳、湘潭、醴陵等八个县有县人民代表 450 人，

全区有省人民代表 9 人，县政府委员 13 人［55］。总之，婚姻法的贯彻实施使湖南广大妇女获得了与男子同

样的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权利与机会，进一步激发了妇女的发展潜能，调动了妇女参与湖南经

济、政治事业的积极性，从而为湖南社会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力量。
3．培养和提高了人民的政治认同，实现了国家权力对基层乡村的控制

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广大人民群众对新政权的认识并不清晰，“对解放军与人民政府还存在着一

点怀疑与观望的思想”［56］，基层乡村依然保持着传统社会的旧思想和旧习俗，面对国家权力也保有很强的

独立性。在新旧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制度的崩溃，可能导致人们心理上的混乱，然而对新的认同感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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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忠诚感的需求正是由此而产生的。”［57］新中国的成立只是开始，如何赢得民心，使万民归心，使广大人民

群众从心理上认同新政权和新政府，是中共执政后面临的一大考验。移风易俗，改革婚姻制度，把广大人

民群众尤其是妇女从旧婚姻家庭制度的痛苦深渊中解放出来，无疑是赢得民心、增强“新的认同感”和“新

的忠诚感”的重要举措。中国共产党通过贯彻实施婚姻法和领导婚姻法运动，实现了婚姻家庭制度的革故

鼎新，废除了以传统礼教、习俗和宗教迷信为主的传统社会规范性对人民群众的束缚与控制。新婚姻制度

带来的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和家庭和睦，使人们认识到旧婚姻制度和旧社会的罪恶，强化了他们从心理上

对新婚姻制度和新生国家政权的拥护与认可。如邵阳九区靖合乡张奎秀 12 岁时被父母送给黄家当童养

媳，受尽折磨和打骂，18 岁时丈夫病死了，她又被卖给 55 岁的谢某作小老婆，婚姻法施行后，张奎秀在政府

的支持下离了婚，她感激地说:“我以前常常怪自己命差，八字不好，今天才晓得是受了封建婚姻的压迫，现

在毛主席把我救了出来，以后我一定要努力生产来感激毛主席的大恩情。”［58］类似这样感激毛主席、感谢

政府的事例在当时的报告和报纸中屡见不鲜，这种发自内心的感激就是对新政权和新政府政治认同的体

现。中共通过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将广大农民群众纳入国家权力体系，形成了广泛的组织网络并大大

提升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程度，使国家权力真正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乡村社会治理”［59］。
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借助于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力量，采取群众性的政治运

动的方式，以法律为主要武器，有力地打破了阻碍妇女解放的传统社会秩序和桎梏，为妇女由“家庭中人”
变为“社会中人”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和制度保障。同时要使《婚姻法》的基本精神和实质深入人心、家喻户

晓，地方基层必须综合当地政治、经济和文化习俗等方面的情况，采取积极稳妥的举措，形成有利于婚姻制

度变革的条件和氛围。在贯彻婚姻法运动中，将宣传贯彻《婚姻法》与典型试点结合、与党的中心任务结

合、与社会改革运动结合，是湖南省推动婚姻法运动深入落实的重要举措和特点。在与典型试点结合方

面，全省各地先后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深入到各县、乡和城市街道进行试点工作。据统计，1953 年全省

“办婚姻法试点 108 个，其中省办试点 8 个”［53］。如湘潭市选择五个居委会为试点，要求在试点中“要紧紧

地掌握群众思想，摸清运动的规律，吸收各地的经验，创造有效的办法，在人民群众中开展一个声势浩大、
规模壮阔的宣传教育运动，全面地体现政策，以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并为三月份运动月积累经验”［60］。
在与党的中心任务结合方面，各级党委、妇联紧密结合中心任务宣传《婚姻法》，例如湘潭市在土改复查运

动中结合各种大小座谈会、妇女群众会进行婚姻法宣传，用事实讲解好坏婚姻的结果，使群众初步懂得了

新婚姻法的意义和好处。如烟竹村妇女赵菊英由父母包办与周其凤结了婚，婚后夫妻双方感情不好，男方

提出离婚，但女方不肯，她主要是受“好马不吃回头草，好女不嫁二夫君”观念的束缚，认为一离婚名声就

坏了，后来在土改复查中通过开会听《婚姻法》的宣传，女方及其父母兄弟慢慢改变了思想，消除了顾虑，

很快就同意离了婚［61］。在与社会改革运动结合方面，各地妇联贯彻男女平等、男女一起当家作主的思想，

充分发动妇女积极参加运动，培养和输送妇女积极分子参加到政权的各个组织中去，保障妇女参政权利，

实现男女平等。如在街道民主建政运动中，湘潭市妇联大力宣传《婚姻法》，在进行新旧社会妇女在各方

面的对比教育时，特别注意发动妇女诉婚姻上的苦，以此提高妇女的政治觉悟，调动妇女参政的积极

性［62］。正是这种三结合方式，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为《婚姻法》的宣传和实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

氛围，推动新婚姻制度基本上在全省建立起来。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

范围之内。”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贯彻婚姻法运动，首先就必须把

问题提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这样一个“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必须考虑到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所面临的经

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严峻考验，考虑到湖南省的特殊性。湖南省在民主革命时期长期处于国民政府

的统治下，并且解放较晚，相比老解放区而言，存在着各级党组织不健全、党员干部严重不足、群众觉悟水

平低的状况，同时湖南自古以来民风彪悍、好斗，封建思想和习俗根深蒂固。只有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才能

历史地、全面地、客观地考察湖南省贯彻婚姻法运动，既要看到它在废除旧婚姻制度、建立新婚姻制度、推
动新中国社会经济建设、促进妇女解放中的重要意义，又要看到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如不平衡、不持

久、妇女自杀问题等。只有立足而不是脱离或超越当时的历史条件，才能给予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贯彻

婚姻法运动以客观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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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the Campaign ov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rriage
Law in Hunan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Peop1e’s Ｒepublic of China

ZHANG Hai
Abstract: In May 1950，Hunan Province launched a large-scale campaign of implementing the Marriage Law，after New China

promulgated the first Marriage Law． Based on the collection archives and local chronicles of Hunan Province，this paper systematical-
ly examines the background，historical process and results of the campaign of implementing the Marriage Law in Hunan Province．
The reform movement went through four stages: the initial stage of propaganda and implementation，the stage of great inspec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rriage law，the stage of the marriage law movement month and the stage of regular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rriage law． The movement promoted the transition of marriage and family system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stimulated women’s
enthusiasm to participate in Hunan’s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and enhanced the recognition of the new regime by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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